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侵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仕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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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審

選任辯護人  董郁琦律師

            呂岱倫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不服延長羈押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4年2月25日裁定（113年度侵訴字第153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前因涉

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

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

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

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

年被拍攝性影像罪，經原審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

有勾串證人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民

國113年12月11日起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嗣因

羈押期間將屆滿，經於114年2月19日訊問後，被告雖僅坦認

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

A女部分之犯行，然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

對B女部分之犯行，惟經審酌卷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

行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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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如僅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

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防免被告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

判、執行之遂行，有維持羈押處分之必要，而裁定被告自

114年3月11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應已無勾串滅證之羈押原

因及必要性，而延長羈押導致被告無法繼續工作，已影響其

生活甚鉅，故依比例原則應可選擇侵害較輕微之手段來代替

羈押。且被告自偵查中經羈押迄今已近7月餘，實際感受羈

押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應已產生心理上之強制力，若仍擔

心被告逃亡或與勾串滅證，亦可由被告提出相當金額之保證

金為擔保，並附加限制住居、定期向轄區派出所報到等處分

避免，如有違反得再執行羈押，應足以達到保全被告接受審

判、預防於審判期間再犯等目的，故並無賴羈押以保全審理

或執行之必要性云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事實足認為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

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

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

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而羈

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

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

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

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

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

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前

段、第5項亦有明文。又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

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

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

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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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

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

裁量之權，苟無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49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

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於被告犯該第3款規定之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

當理由認為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予羈

押」等旨，係將該第3款以犯重罪作為羈押原因之規定，限

縮在併存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等羈押原因時，始得施予羈押；

但亦同時肯認此等羈押原因之成立要件，並不必達到如第1

款、第2款規定之須有「客觀事實」足認為有逃亡或滅證之

虞的要求，而以具有「相當理由」為已足。良以重罪常伴有

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

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

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

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

度為必要。另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

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

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一般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

已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

審查羈押與否，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

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故關於羈押之要件，以經釋明

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無須經嚴格證明；至於被告是否成立

犯罪，乃本案實體判斷之問題。

四、經查：

(一)本件被害人有A、B、C三未成年女子，檢察官認被告對A、

B、C三女分別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

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對B

女另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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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罪而提起公訴，被

告經原審訊問後否認部分犯罪事實，然原審依檢察官所提供

之事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之虞，

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

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113年12月11日起執行

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嗣原審於被告羈押期間屆滿前之114年2月19日經訊問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後，認被告僅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㈠、㈡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A女部分之犯行，卻

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對B女部分之犯行，

然經審酌卷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犯罪嫌疑均屬重

大。其中被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

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均

係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既面臨此等重罪

之追訴及審判，當伴有逃亡之高度蓋然性，此為趨吉避凶、

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並有為減免刑責或規避後

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進行，而逃亡或與證人相互串證之高度

動機，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及勾串證人之虞，而有刑

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復衡以被告

不僅較A女、B女、C女及在場證人D男均年長甚多，且於相處

時常以具幫派背景自稱，而使上開未成年人深感畏懼而服

從，更曾於案發後要脅B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證詞等情，經

證人A女、B女證述在卷（見113年度他字第6217號卷第126

頁、第168頁、第211頁），堪信以被告在證人間身居主導之

優勢地位，確有影響本案證人陳述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是依

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實難排除被告為脫免或減輕刑責而干

擾上開證人證詞之危險，確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證人之

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羈押原因。

原審考量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侵害未成年人之性自主法益重

大，及全案審理進度、被告涉案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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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與被告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等各

情，認如僅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

均不足以防免被告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判、執行之遂行，

而裁定延長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違誤。

(三)被告雖執前詞提起抗告，惟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核與前開羈

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其餘無非係對原審適法之職權

行使，及原裁定已說明論述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且

被告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其聲請之

情形，是被告所執抗告理由，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審酌全案卷證，認本件有羈押原因及必要，

而裁定准許繼續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本院審閱相

關卷證，認原審以被告涉嫌之犯罪情節、相關事證、目前本

案審理之進度及其他一切情事，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

效行使、被告所為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危害程度暨被

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核屬於法有據，

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亦無不當之處。抗告意旨持上開理由，

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舒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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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侵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仕瑋








原      審
選任辯護人  董郁琦律師
            呂岱倫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不服延長羈押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裁定（113年度侵訴字第15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前因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經原審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起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嗣因羈押期間將屆滿，經於114年2月19日訊問後，被告雖僅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A女部分之犯行，然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對B女部分之犯行，惟經審酌卷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如僅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防免被告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判、執行之遂行，有維持羈押處分之必要，而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11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應已無勾串滅證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而延長羈押導致被告無法繼續工作，已影響其生活甚鉅，故依比例原則應可選擇侵害較輕微之手段來代替羈押。且被告自偵查中經羈押迄今已近7月餘，實際感受羈押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應已產生心理上之強制力，若仍擔心被告逃亡或與勾串滅證，亦可由被告提出相當金額之保證金為擔保，並附加限制住居、定期向轄區派出所報到等處分避免，如有違反得再執行羈押，應足以達到保全被告接受審判、預防於審判期間再犯等目的，故並無賴羈押以保全審理或執行之必要性云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亦有明文。又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苟無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49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被告犯該第3款規定之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認為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予羈押」等旨，係將該第3款以犯重罪作為羈押原因之規定，限縮在併存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等羈押原因時，始得施予羈押；但亦同時肯認此等羈押原因之成立要件，並不必達到如第1款、第2款規定之須有「客觀事實」足認為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的要求，而以具有「相當理由」為已足。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另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一般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審查羈押與否，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故關於羈押之要件，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無須經嚴格證明；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判斷之問題。
四、經查：
(一)本件被害人有A、B、C三未成年女子，檢察官認被告對A、B、C三女分別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對B女另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罪而提起公訴，被告經原審訊問後否認部分犯罪事實，然原審依檢察官所提供之事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113年12月11日起執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嗣原審於被告羈押期間屆滿前之114年2月19日經訊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後，認被告僅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A女部分之犯行，卻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對B女部分之犯行，然經審酌卷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其中被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均係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既面臨此等重罪之追訴及審判，當伴有逃亡之高度蓋然性，此為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並有為減免刑責或規避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進行，而逃亡或與證人相互串證之高度動機，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及勾串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復衡以被告不僅較A女、B女、C女及在場證人D男均年長甚多，且於相處時常以具幫派背景自稱，而使上開未成年人深感畏懼而服從，更曾於案發後要脅B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證詞等情，經證人A女、B女證述在卷（見113年度他字第6217號卷第126頁、第168頁、第211頁），堪信以被告在證人間身居主導之優勢地位，確有影響本案證人陳述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是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實難排除被告為脫免或減輕刑責而干擾上開證人證詞之危險，確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原審考量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侵害未成年人之性自主法益重大，及全案審理進度、被告涉案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與被告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等各情，認如僅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防免被告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判、執行之遂行，而裁定延長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違誤。
(三)被告雖執前詞提起抗告，惟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核與前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其餘無非係對原審適法之職權行使，及原裁定已說明論述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且被告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其聲請之情形，是被告所執抗告理由，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審酌全案卷證，認本件有羈押原因及必要，而裁定准許繼續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本院審閱相關卷證，認原審以被告涉嫌之犯罪情節、相關事證、目前本案審理之進度及其他一切情事，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被告所為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危害程度暨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核屬於法有據，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亦無不當之處。抗告意旨持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舒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侵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仕瑋




原      審
選任辯護人  董郁琦律師
            呂岱倫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不服延長羈押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4年2月25日裁定（113年度侵訴字第153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前因涉犯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
    、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4
    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罪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
    被拍攝性影像罪，經原審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
    勾串證人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民國11
    3年12月11日起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嗣因羈押
    期間將屆滿，經於114年2月19日訊問後，被告雖僅坦認有起
    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A女部分
    之犯行，然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對B女部分
    之犯行，惟經審酌卷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犯罪嫌
    疑均屬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3款所定之
    羈押原因，如僅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
    段，均不足以防免被告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判、執行之遂
    行，有維持羈押處分之必要，而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11日起
    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應已無勾串滅證之羈押原
    因及必要性，而延長羈押導致被告無法繼續工作，已影響其
    生活甚鉅，故依比例原則應可選擇侵害較輕微之手段來代替
    羈押。且被告自偵查中經羈押迄今已近7月餘，實際感受羈
    押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應已產生心理上之強制力，若仍擔
    心被告逃亡或與勾串滅證，亦可由被告提出相當金額之保證
    金為擔保，並附加限制住居、定期向轄區派出所報到等處分
    避免，如有違反得再執行羈押，應足以達到保全被告接受審
    判、預防於審判期間再犯等目的，故並無賴羈押以保全審理
    或執行之必要性云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事實足認為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
    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
    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
    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而羈
    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
    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
    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
    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
    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
    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前
    段、第5項亦有明文。又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
    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押
    ，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
    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
    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
    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
    量之權，苟無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49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司法
    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於被告犯該第3款規定之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
    由認為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予羈押」等
    旨，係將該第3款以犯重罪作為羈押原因之規定，限縮在併
    存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等羈押原因時，始得施予羈押；但亦同
    時肯認此等羈押原因之成立要件，並不必達到如第1款、第2
    款規定之須有「客觀事實」足認為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的要求
    ，而以具有「相當理由」為已足。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
    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
    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
    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
    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
    。另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
    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
    裁量、判斷並不悖乎一般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其
    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審查羈押
    與否，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
    定被告有無犯罪，故關於羈押之要件，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
    明為已足，無須經嚴格證明；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
    案實體判斷之問題。
四、經查：
(一)本件被害人有A、B、C三未成年女子，檢察官認被告對A、B
    、C三女分別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
    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對B
    女另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
    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罪而提起公訴，被
    告經原審訊問後否認部分犯罪事實，然原審依檢察官所提供
    之事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之虞，
    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
    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113年12月11日起執行
    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嗣原審於被告羈押期間屆滿前之114年2月19日經訊問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後，認被告僅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
    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A女部分之犯行，卻否認有起
    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對B女部分之犯行，然經審酌卷
    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其中被
    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
    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均係最輕本刑
    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既面臨此等重罪之追訴及審
    判，當伴有逃亡之高度蓋然性，此為趨吉避凶、脫免刑責、
    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並有為減免刑責或規避後續審判、執
    行程序之進行，而逃亡或與證人相互串證之高度動機，有相
    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及勾串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復衡以被告不僅較A女、
    B女、C女及在場證人D男均年長甚多，且於相處時常以具幫
    派背景自稱，而使上開未成年人深感畏懼而服從，更曾於案
    發後要脅B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證詞等情，經證人A女、B女
    證述在卷（見113年度他字第6217號卷第126頁、第168頁、
    第211頁），堪信以被告在證人間身居主導之優勢地位，確
    有影響本案證人陳述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是依本案目前之訴
    訟進度，實難排除被告為脫免或減輕刑責而干擾上開證人證
    詞之危險，確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原審考量被告涉
    犯上開罪嫌侵害未成年人之性自主法益重大，及全案審理進
    度、被告涉案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
    之維護與被告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等各情，認如僅採命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防免被告
    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判、執行之遂行，而裁定延長羈押，
    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違誤。
(三)被告雖執前詞提起抗告，惟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核與前開羈
    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其餘無非係對原審適法之職權
    行使，及原裁定已說明論述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且
    被告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其聲請之
    情形，是被告所執抗告理由，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審酌全案卷證，認本件有羈押原因及必要，
    而裁定准許繼續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本院審閱相
    關卷證，認原審以被告涉嫌之犯罪情節、相關事證、目前本
    案審理之進度及其他一切情事，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
    效行使、被告所為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危害程度暨被
    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核屬於法有據，
    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亦無不當之處。抗告意旨持上開理由，
    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舒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侵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仕瑋




原      審
選任辯護人  董郁琦律師
            呂岱倫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不服延長羈押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裁定（113年度侵訴字第15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前因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經原審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起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嗣因羈押期間將屆滿，經於114年2月19日訊問後，被告雖僅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A女部分之犯行，然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對B女部分之犯行，惟經審酌卷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如僅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防免被告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判、執行之遂行，有維持羈押處分之必要，而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11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應已無勾串滅證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而延長羈押導致被告無法繼續工作，已影響其生活甚鉅，故依比例原則應可選擇侵害較輕微之手段來代替羈押。且被告自偵查中經羈押迄今已近7月餘，實際感受羈押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應已產生心理上之強制力，若仍擔心被告逃亡或與勾串滅證，亦可由被告提出相當金額之保證金為擔保，並附加限制住居、定期向轄區派出所報到等處分避免，如有違反得再執行羈押，應足以達到保全被告接受審判、預防於審判期間再犯等目的，故並無賴羈押以保全審理或執行之必要性云云。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而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亦有明文。又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苟無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49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被告犯該第3款規定之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認為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予羈押」等旨，係將該第3款以犯重罪作為羈押原因之規定，限縮在併存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等羈押原因時，始得施予羈押；但亦同時肯認此等羈押原因之成立要件，並不必達到如第1款、第2款規定之須有「客觀事實」足認為有逃亡或滅證之虞的要求，而以具有「相當理由」為已足。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另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一般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審查羈押與否，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故關於羈押之要件，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無須經嚴格證明；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判斷之問題。
四、經查：
(一)本件被害人有A、B、C三未成年女子，檢察官認被告對A、B、C三女分別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對B女另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猥褻罪而提起公訴，被告經原審訊問後否認部分犯罪事實，然原審依檢察官所提供之事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於113年12月11日起執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嗣原審於被告羈押期間屆滿前之114年2月19日經訊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後，認被告僅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欄所載及犯罪事實一㈣欄所載對A女部分之犯行，卻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㈣欄所載對B女部分之犯行，然經審酌卷附事證，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其中被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第9款之以藥劑及對被害人為照相、錄影犯強制性交罪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藥劑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均係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既面臨此等重罪之追訴及審判，當伴有逃亡之高度蓋然性，此為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並有為減免刑責或規避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進行，而逃亡或與證人相互串證之高度動機，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及勾串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復衡以被告不僅較A女、B女、C女及在場證人D男均年長甚多，且於相處時常以具幫派背景自稱，而使上開未成年人深感畏懼而服從，更曾於案發後要脅B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證詞等情，經證人A女、B女證述在卷（見113年度他字第6217號卷第126頁、第168頁、第211頁），堪信以被告在證人間身居主導之優勢地位，確有影響本案證人陳述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是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實難排除被告為脫免或減輕刑責而干擾上開證人證詞之危險，確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原審考量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侵害未成年人之性自主法益重大，及全案審理進度、被告涉案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與被告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等各情，認如僅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防免被告污染事證及確保日後審判、執行之遂行，而裁定延長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違誤。
(三)被告雖執前詞提起抗告，惟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核與前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其餘無非係對原審適法之職權行使，及原裁定已說明論述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且被告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其聲請之情形，是被告所執抗告理由，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審酌全案卷證，認本件有羈押原因及必要，而裁定准許繼續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本院審閱相關卷證，認原審以被告涉嫌之犯罪情節、相關事證、目前本案審理之進度及其他一切情事，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被告所為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危害程度暨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核屬於法有據，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亦無不當之處。抗告意旨持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舒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